
對象特質篇

:^

?

^^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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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對象及特質介紹

根據強迫入學條例第十三

行為異常之適齡國民'"

:智能不足

 、歲至十五歲)

 體能殘障、性

由學校實施特

 育，亦得由父母或監護人向當地強迫入學委員會申請同

臥後
 ，口

得由

施行

去
日 ，送請特殊教育機構'施教，或在家

 該區內之學校派員輔導。上列之國民，

 細則第十五條，經鑑定需實施特殊教育

玄者其在家

 衣強迫，

 ，應依下列各款

日
 蹊

寸

 一、由主管教育行

教育者

 二、父母

監

學委

入學

父母

學委

輔導

茲就

於下

會
員

監
會

必
追

 員
委

或
員

，
強

 政機關依需要輔導其在國民中、小學接受

 不受學區之限制。

 、(區)強迫入

 構施教者，當地強追

 向當地鄉．(鎮)、(市

云
日

護人

申請

會應

護人

呻請

要時

入學條例第^3條內所述之對象與其

 形
︶

耆
特

殊
情
鎮
育
校

 特
學

︵
教

學
請
入
鄉
家
近

送
其
地
在
鄰

意
蹤
當
意
絡

同
追
向
同
聯

 (市)、(區)強迫入

由該學區內之學校派員

 教育教師協助輔導。

述

刀

什)定義:指智力的發展顯著遲緩

 會生活時具有顯著困難者。

卜)特質:

1.生理威長與動作發展方面一

例如:

而在適應一般學校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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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

也
協

雙
兒
是

 能
的

晚
作

調
側

。
童
常

率也

 障礙兒童的身高、體重、體骼之成長與

 正常人相較皆較劣，其發展速率較慢、

 發展方面， 差的是視動控制、平衡、

 、速度與靈巧，表現稍佳的是跑速與敏捷

 平衡、體力與反應速度，惟仍多次於普

尤其是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的申重度智能

 ，其動作的協調、步態、精細動作技能

 出現問題。此外，其附帶其他障礙出現

 相當高。

同年

戚熟

上肢

 性、

通兒

障礙

 ，更

的比

匕
匕

么
月兀認知

例如

(1)認知發

到

礙兒

方面

匕
匕

么
日

 展的速率較一般兒童為遲緩，且其發展所

 的 高階段也比普通兒童為低。各類智能

童可能達到的認知發展 高階段分別是:

重度與極重度智能障礙:感覺動作期(0?2歲)

度
度

界
的

礙
礙
礙
思

障
障
障
運

能
能
能
式

智
智
智
形

運思前

 具體運，

智商70

田

@

?85

-7歲)

7?-1l

事 ，
皮
似匕
匕

"
目

僅

匕)語

的

仍)歸

低

 盲理解與運用較同年齡兒童為晚、且說話缺陷

 問題)的情形，也十分普遍，其語言運用

 ，也較普通兒童為低(如無法使用較複雜

 )，這自然影響其與別人作有效的溝通。

 推理與概念化能力的短拙，與語言能力的

首
質

構
品

註

納

 下有密切的關聯，因為語吉是代表概念的符 ，州口口口

於
困

口
曰

朵

 能帳礙兒童一般皆有歸納、推理與概念化

 ，因此也限制其對抽象教材的學習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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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田

對
用
的
考

童
運
行
思

兒
要
採
的

礙
需
所
當

障
對
業
適

能
面
作
用

智
在
的
運

意
人
等
於

注
個
習
善

很
即
學
不

 者
，
念
較

學
究
概
童

 前
研
、
兒

目
之
言
礙

 。
：

程
語

障

 力
用
過
、
能

能
運
制
意
智

 考
的

控
注

。

 思
略
行
、
略

的
策
執
憶
策

題
考
訊
記
考

 策略，以從

 3．學習方面一．

例如

(1)對

驗
面

且

叨注

選

學

習或解決所面對的問題

學
了

對
易

他
妾

學

不
以

一
間

於
童
必

難
兒

不
電

在

他
過

力
及
們
他

刁八' 卜七二

具
多

習
外

的
的

注
作

們
正

九又

咫
學

的策

材

里
善

子
的

習
學
的

序
學
於

化
刺

階
習
組
學
激

有失敗的預期:智能障礙者

 的失敗，極易造威自信心的

 或工作情境時，往往對威功有

 在環境的影響。常過份採取

 協助與輔導的外導性策略。

缺陷:智能障礙者對刺激的

 意的困難。一旦工作的概念喃

 業速率之提高，與常人可謂

 需要花更長的時間，去辨識

 確的反應。另智能障礙者的

 狹窄。有可能智能障礙者慣

 略，一味注意環境申其他線

 料的本身所引起的。為了提

 時的專注程度，教師可減少

 激，提高學習材料的顯明度

 ，並善用適當的增強，或可

 時的注意力。

織學習材料:智能障礙者的

 活動比較容易陷於膠著，無

 與訊息。因此各學科學習戚

 經
在
，
境
 
著
，
只
，
比
決
注
兒
不
的
礙

 
的
外

，

人
此
望
環
 
在
解
;
激
也
解
專
礙
中
材
障
 
胞
整
落

常
因

期
遭

 
存

瞭
下

刺
度

性
不

障
境
教

能
 
細

統
低

 比
。

的
周

 
，

所
上

的
廣

導
而

能
情
分

智
 
質

效
著

 於
損

低
求

 
徵

們
相

關
意

外
，

智
學
細

高
 
皮

有
顯

 由
貶
較
尋
 
特
 
不
有
注
採
索
高

教
，
提
 
腦

法
就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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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七人格

山智

是

叨比

由
源

企
智

衛
衛

衛
面

由
此

尤
︶
 
 
︶
 
 
 
 
︶

c
o
 
^
^
P
 
 
 
 
 
 
 
5

︵
 
 
︵
 
 
 
 
︵

 對抽象材料的學習效果尤差。

 叫學習遷移的困難:因語言能力障礙，很難利用

 得的經驗以解決新問題或適應新環境。

方面一

 能障礙者與普通人的人格特徵，比較言之，

 程度的差異，而沒有種類的區別。

 起普通人，智能障礙者有更高的焦慮，而收

 機構中的智能障礙者其焦慮程度，叉此不在

 中的智能障礙者為高。

 於過去長期失敗的歷史，導致對自己的內在

 缺乏信心，遇事則偏於外在導向，而專事模仿

 圖從中尋求解決問題的線索。

能障礙兒童比一般兒童更常使用較原始性的

 機制，如拒絕、退化、壓抑等。而且他們在

 機制的使用上也較缺少變通，很可能對某些

 機制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這也顯示他們

 對心理衝突時常是束手無策的。

 於智能障礙者常得不到社會的接納與讚許，

他們對接納與讚許的需求程度也比常人為高

其那些長期被收容於養護機構的智能不足者

 因其社會性接觸的缺乏，對別人接納與讚許的

 求尤其強烈．。如果智能障礙者因而表現出喜歡

 人接觸的情形，即是所謂的積極反應傾向。但

 有些智能障礙者因在過去與他人(如保育員、

 士、醫師等)交往的挫折經驗，而顯得怕生畏縮

 即所謂消極反應傾向。一個智能障礙者到底所

 現的是積極或消極的反應傾向，全視那一種傾

 比較強烈而定。

已
 □
八

谷

防
防
防
在

需
與

也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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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特質篇

口
口

片
元

匕
匕

么
日

(7)智

匕
匕

么
同

 障礙在好勝動機方面要此常人為低，而在養

 中的智能障礙者又此不在養護機構者為低。

 障礙兒童的行為常表現固執性，而缺乏臨機

日三乙

變
於
又
刻

行

 的能力。勒溫認為智能障礙者行為的固執性 及
 緒

叉

(8)智

右
舒

 其思想方式的缺乏變通，而思考方式的缺

 與他們的心智結構分化不足有關，以致遇事反

 板、缺乏彈性j不過，齊格勒卻認為智能障礙

 的刻板性，乃起於彼箏社會性接觸的不足，

導致其對社會認可的追求;他們行為的反覆出現

目的即在與對其接納與認可的威人保持經常的接觸

障礙兒童的行為比普通兒童更受外在動機所

 一個受到外在動機所支配的兒童，往往對安全

 、金錢或其他具體的獎勵，會此單純從戚就

 生的內在滿足更感興趣。換句話說，對智能障

 童而言，有形的增強物此起抽象或精神上的鼓勵
匕
匕

么
日

由
通
應
者

而
 左
、
所
礙

，
--。

士
"
變改勺自為^
^
^

^
^
^

pL叮

一

他
面

進
方

促
應

能
適

兒
更
業
些

歆
有

月L
n

上是

上司

性的

多還

度智

此非一

一

作能

力也

所需

 社
職
，

干

或
在
示
現

人
礙
指
出

個
障
的
兔

其
能
司
避

 因
智

上
，

 導
。
從
應

常
身
遵
回

 ，
本

否
的

敗
能
能
當

失
扶
其
適

的
作
與

作

上
工
往
否

業
其
往
能

 職
非
，
正

在
而
納

糾

 礙
，
接

與

障
良
到

評

能
不
受

批

智
的
否

的

會
對

擾
許
中

^

有練
｜

言勺白當適予 人
n

及
川

六者礙L

章匕
匕

么
同

左  。
曰

度
^

輕為^
丁
4

是
能

 可以安置在競導性的工作崗位，自食其力。

 障礙者在嚴密的督導下，可在庇護工場從事

 術性的工作。至於重度智能障礙者的學習與

 皆十分低下，縱使安置在庇護工場中，其生

 分有限。他們多無法在社區申獨立生活。他

 的是嚴密的督導與照顧。

工

 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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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几依其殘障程度

口
口

片
方

汁 或

 能力，亦

極重度智能

叨重度:智商

準差至五個

齡在三歲以

 顧，亦無自

智能障礙者

(3)中度:智商

準差至四個

鹼介於六歲

僅可部份自

技術性的工

 障礙者。

 ，可細分為．

商未達該智

戚年後心理

無自謀生活

 障礙者。

界於該智力

標準差(含

上至未滿六

謀生活能力

界於該智力

標準差(含

至未滿九歲

理簡單生活

 作，但無獨

 亟重度、重度、中度

力測驗的平均值以下

 年齡未滿三歲，無自

匕
匕

 q
月  力，須賴人長

測驗的平均值以下四

 )之間，或威年後心

 歲之間，無法獨立自

 ，須賴人長期養護的

測驗的平均值以下三

 )之間，或戚年後心

 之間，於他人監護指

 ，於他人庇護下可從

立自謀生活能力的中

五個

我照

護的

個標

理年

井昭

匕
匕

么
日

備註"-

-口

 1．智商鑑

圍極重

輕度為

工智商鑑

19以下

67 0

乙若無法

 表評估。

常見的智能障礙者之"類型:

山染色體之變異: 常見的是唐氏症

口
口

4尤
至

 
重

為

4
0
 
 
極
度

時
為
 
圍
轉

 驗
度

 
範
，

測
中
 
力
5
1

力
弘

 
智
姪

 召
3
 
 
，

3
口人
至

 
時

為
威

2
5
 
 
表
度

或
為
 
量

中
 童

度
 
力

，
兒

重
 
智
3
5

 氏
．
，
．
西
至

魏
下
 
此
2
0

以

 用
z
。

用
為

採
2
4
6
9
採

度
若
為
至

若
重

 定
度
弘

定
，

個標

理年

導下

事非

度智

商範

54 ^

度為

52至

施%

口
曰

片
元 可參考兒童發展適應行 枸里

Down's  Syn

3 2



 drome )，唐氏症侯中 普遍的情形是在第2^對染色

 個染色體，戚了三個而非正常的一對染色體申多出

打
刁

白
刃^了

介 記几事 體。由於其生理特質的突出，尤其上下眼及

 眼上斜，舌厚而有裂溝，經常伸出，頸短，皮膚乾燥

 手、腳、手指短小等，故極易辨識。唐氏症所佔中

 度智攏障礙者的百分之十左右，其出現機率，常隨

 親、尤其是母親年齡的增高而加大。此外母體經常受

臀
4

 到放射線的照射，或感染病毒也可能造威染色體的

 異。

叨內分泌失調:如甲狀腺分泌不足所引起的克汀症或

 呆小症，也有稱之為甲狀腺機能衰退症者。克汀症

 引發的智能障礙，視甲狀腺素缺乏的程度、甲狀腺

 從母體傳輸至胎兒的變化情形，以及被發現時的年

 而定。

 (3)新陳代謝失調: 常被提及的是苯酣尿症．(簡稱P^^

 ．它是一種基因缺陷所造戚的新陳代謝疾病。這．類患

哭
 
稱

所
素

齡
者

的體內因無法將苯丙氨酸(含於乳類 中)萃專化

 酪氨酸，以致苯丙氨酸在血液中積聚毒害到腦部組織

 而形戚智能障礙。苯蝴尿症患者如發現得早，並供

 含苯丙氨酸較低的飲食，也有可能不致戚為智能障礙

 (4)頭部異常:如腦水腫與小頭症等。腦水腫也稱水腦症

 它是由於腦脊髓液分泌異常，無法被吸收或順暢流通

 以致過多的髓液壓制腦部的發育，並擴脹頭蓋骨，

 形威前額特別突出，兩眼顯得特別分開，．眼驗常無

 合閉，鼻子變席等現象。腦水腫症患者其智能程度

 端視腦部受到壓制而傷害的程度而定。如發現得早

也可經由手術而減少髓液的分泌並疏導過量的髓液

 以防智能障礙的產生。小頭症之形威，多曲腦部組

以
而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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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特質篇

 的發育不全所造戚，頭 其智能也越遲涌

 二、．體能殘障:分肢體障礙及身體病弱二種

(-)

障
義
指

傷
病

體
定
係

外
疾

 支
」

石渴毛

病
缺

生
之

發
統
 
睹

統
系

常
英

系
肉
耳
困
之

愧
肌

缺
度

酌
骼
久
程

牛

蹤
斟

定
或
 
 
一

酌
天
或
生

叫
後

肢
發

 ，
或
下
活

迦
先
肢
立

 緩
夭

、
生

育
他

上
自

發
其

戚
於
或
造

 山
，
而

匕
匕

么
同

嶽
哭

以

玄
月

質
因

型
生

如
肌

生
四

得

特
山

 
 
叨

 
 
仙

工

外
而

料
肢

肉
料

肢

傷
影

理及

體外

明顯

理及

的缺

會大

有
級

而
上

等
態

山
乙

此

刀
上

又日
川

是施

覺得

這些

肢障

依其

出不

部份

(一

兩上

 戚肢體外觀之殘缺、變形，或是先

 日常生活功能，如進食、提物、個

 坐姿、站立、行走等動作困難者。

 觀完整無缺，但因神經控制不良，

 萎縮無力，而導致進食、提物、個

 坐姿、站立、行走等動作困難者。

 損造戚肢障者的不便，外型的特殊

 眾對他有很多誤解。此如很多人以

 合同情的對象，認為「殘者」必「廢

 殘障者是特殊人物，應與正常社會

錯誤的觀念常帶給肢障者很大的困

 者亦因此失去信心，變得自卑。

 上肢、下肢及軀幹三部份功能的缺

 同的等級。

耆廢全^
1
^
^

-
5
日

幾捐

 ︶
之

級
肢

天
人

畸
衛

是
衛

 」
隔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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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澄

中度

 兩上肢由腕關節以上欠缺耆。

(二級)

 兩上肢大拇指及食指欠缺或機能全廢者。

 一上肢的上臂二分之一以上欠缺者。

 邑顯著障礙者。

 以上欠缺者。

^-上肢械肥

叨下肢部份:

重度(-級)

0兩下肢的機能全廢者

0兩下肢自大腿二分之

中度(二級)

 ．0兩下肢機能顯著障礙者。

 0兩下肢自踩關節以上欠缺耆。

 0一下肢自膝關節以上欠缺者。

 (D-T肢的機能全廢者。

部份:

(-級)     ^因軀幹之機能障礙而無法坐立

(二級)    ^因軀幹之機能障礙而致站立困難

(3)^區

士
口

備註

型
瑙
常

 升
E
、

淘
匕

 頁
︶

4

幹
度
度
申
項
項
:
麻
見

題

圭三手

 者。

 者。

 殘障手冊者同時具有上、下肢或軀幹中之兩

有兩

 限。

 或兩項以上障礙者，以較重級者為準，如

 以上同級時，可晉一級，但 多以晉一級為

常見的肢體障礙者之類型:

 痺:在肢體障礙的個案中，腦麻痺是目前 為

且

刀

 的現象。腦麻痺可說是一種神經上的症候

 在於動作與協調的困難，以及一般身體功

 與失常，腦麻痺並非傳染或進行性的疾病

 特性而言，因腦部損傷程度與性質的不同

下列數種:

 直型:痊直型的腦麻痺者，在運動時對肌

、

的
就
可

么
日
 匕

，
，

肉的



"""""'^"

 芷|i詞^ 對象特質篇

 控制極感困難。當患者欲伸張肌肉作活動時，

 它卻不自主地收縮，使患者無法有效地控制其

 動作。例如請重度痊直型的兒童在兩點之間畫

 一直線，他可能表現像以下怪異或不平穩的動

 作。

(痺直型兒童所畫的直線)

 指痊型:指痊型的患者，其腕部與手指的動作

 常有不隨意控制的現象。另外，臉部肌肉扭曲

 的現象也極為常見。換句話說，此類患者常表

 現多餘或沒有目的的動作，如在兩點之間畫直

 線時，即可能表現如圖無法控制的運動型態。

(指痺型兒童所畫的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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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已^ 對象特質篇

共濟失

 困難。

 題，使

強直型

因此任

震顫型

控制的

動作具

無力型

調型

由於

得動

:當

何行

:此

 。它

有節

作
患

百
日

外
共
^不

奏

患者對粗大與精細動作的控制皆感

 平衡、姿態、及方向感等方面的問

 的協調益覺吃力。

 者伸展肢體時，會變得全身僵硬，

 皆極為困難。

 患者的動作，經常是不隨意與無法

 能是肌肉不斷收縮的結果，使得其

 、交替、與搖動不定的特定。

 顯得肌肉無力，無法對刺激有所反

熬
田

%路

田

^混合型

上述各

痢:癩

胞所釋

即由之

於外的

的功能

考等活

正常運

柱裂

 陷。脊

 ，但以

者大小

(如不

巨合  型的腦麻痺者，其

 份或全部的組合。

 腦傷而造戚的，當

流作有效的控制時

抽搞是腦部異常的

 一種表象。當癩痢發作時

 失調，以致無法控制肌肉

 動。但當發作過後，腦細

 作。

 ?   J比

類型部

痢是因

出的電

 而起。

運動特性則具有

部
抽

經
腦

感
的

 腦
，
神
，
、
胞

兀一僧

柱裂的

發生在

便

出汗)

因脊椎骨無法整合所產

部位在脊椎骨的任何部

禁

椎骨下方耆居多

 肢體麻痺、自主

及在缺陷的脊椎

神經

 骨．以

 經
現
顯
短
、
恢
 
性
出
致

障
覺

神
的
動
現
識
可
 
大
能
導
能
感

對
作
活
呈
意
仍
 
先
可
常

功
位

 法
發
學
會
、
能
 
的
皆
裂

統
部

無
搞
化
部
覺
功
 
生
份
桂
系
下

現
煮

'口

礙

 的喪失。

小兒麻痺:小兒麻痺在醫學上的正式名稱為脊髓灰

 白質炎。它是脊髓灰白質的前角細胞(運動細胞)

 受到濾過性病毒的侵害，而引發的摧毀性發炎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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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特質篇

U

些
相
病
復

所
萎

份
力

痺
肌

纖維

漸萎

由遺

都有

先從

速度

狀包

的姿

顯得

惡化

運動細胞經病毒感染發

 關肌肉的收縮，其運動

毒的感染只造戚這些運

 原的可能。要是這些細

 是不可能的，其引起的

小兒麻痺所引起的肢體

其麻痺的肢體常呈纖細

 狀，係屬弛緩性的麻痺

產生的殘障多僅限於患

 尚不致影響其智力、視．

症:肌萎症是因隨意肌

 組織所替代，以致肌肉

弱與退化的一種進行性

 傳缺陷所造威的。發病

 ，不過以一至六歲之間另

 一小部份的肌肉開始，

逐漸侵襲到其他的肌肉

 括不良於行，容易跌倒

 勢起身感到困難，而且

 步態異常。此後患者的

 的現象，跌倒的次;

而須藉拐杖才可行走;

 由拐杖換成輪椅， 後

炎後

能力

動細

胞為

殘障

 、肌

 。一

者的

細胞

疾病

年齡

 多。

然後

組織

 ，上

由於

行動

增

當肌

三乙又

吏倚

耆即可能要終日臥身床

心臟

一喝衷立

則不

肌肉或與呼吸有關之肌

 或肺部感染而死亡。不

 受此症的影響。

在肌

大部

肉受

過患

 ，即無法

即受到影

胞的腫漲

病毒所毀

麻痺也是

 ，以下肢

 肉萎縮、

 般說來，

肌肉神經

等方面的

紋肌)被

因營養不

 。肌萎症

從一歲到

肌萎症病

以一種進

 。此症的

樓梯或由

體幹的偏

能力即呈

 多，起"身

力繼續喪

萎症的末

份的患者

 到連累，

者的神經

有效控

 響。如

 ，則尚

 滅，則

永久性

佔大部

懸垂無

小兒麻

系統而

 功能。

脂肪與

良而逐

可能是

 A ^歲

 發後，

行性的

早期症

 蝸、人休

現逐漸

更形困

 失時，

 期，思

會抽於

因心臟

身體病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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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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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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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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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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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
，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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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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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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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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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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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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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臟
心
，

以
整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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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多
肥
經
運
依

度
失

重
力

左
難

能
惡

腎
由

自
度

缺
之

心
其
動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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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
期
常
體
微

:
程

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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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有

札
 
弘

 
□

 
重

力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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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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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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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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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
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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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第

 C．多發性複雜心室性心律不整，合併多發

 缺血症狀，經治療六個月無改善者。

 D．重度心臟傳導阻滯，合併多發性腦缺血症

 經心電圖證實，而無安裝人工心律調整器

 已任何心臟病，在手術後六個月，其心臟

 損害仍在第三度者。

下肢動脈阻塞性疾病(經血管攝影證實

 無法手術，但經藥物治療三個月以上仍

 血性潰瘍者。

臟機能

有心臟病

忙扛月惱

機台口叱

@

有缺

^^二  同i損害冗#頃標

 但無運動障礙，平常之活動下

無氣喘胸痛疲倦或^^悸現

第二度

弟

第四度

 有^b臟病，且有經常運動障礙，在休息

 作時無症狀，但日常生活較重之工作時

 症狀。

 有心臟病，且有重度運動障礙，休息時

 狀，但稍有活動即有症狀"

 有心臟病，且無法活動者，在靜止狀態

 心臟代價不全活動時症狀加重。

2 ^^臟失去功能:

 0極重度:肝臟機能遺存極度障礙，生活無

理並經常需要醫藥或家人周密照顧而有下

形之一耆:

 A．H硬化曾接受靜脈分流術或食道截斷術

 肝衰竭者。

 B^^F臟移植者。

 0重度":肝臟機能遺存顯著障礙，生活自理

 喪失，並需家人周密照顧，而有下列情形

或工

則有

無症

亢呈自

^
^
｜

土
生
同

並有

力
 
一

 能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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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特質篇

者
札
弘

肝
肝
之
弘
仇

硬

 么^^f

備註:病

臨
臟
極
化
 
 
弘

已
理
方
理
大
床

慢
血
治
需
仍

肝
切

法
切

於
診

去
度

性

蓋
口

耆
札
弘

口
兀

使
未
:
且

化曾

化經

者:

治療

存有

靜脈

 者。

臟切

片無

確定

片無

對照

斷方

功能

:需

穩定

分壓

仍未

用人

改善

肺臟

日常

 受靜脈分流術或食道截斷術者。

 病理活動切片證明後，尚有下列情形

 一年以上，肝功能試驗無顯著進步者。

 門靜脈血壓增高、脾腫大、胰水、食

 怒張，食道出血、下肢淨腫等症狀之

土
咱除一

 法完威者，經動脈攝影及其他臨床診

 並有二年以上之肝功能異常者。

 法完威時，如因胰水，或凝血原時

 組四秒以上或肝重度縮小時，經各種

 法確定有肝硬化者。

 氧氣或人工呼吸器以維持生命者。

 狀況時，末給予額外氧氣呼吸，動脈

 低於(或等於) 5Ommll^，經三個月

 改善者。

 工呼吸器以維持生命，經三個月治療

 者。

 疾病經一年以上治療，肺功能仍未改

 生活高度依存他人照顧，而有下列之

 FEV^為正常值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者。

 通氣功能為正常值百分之四"十以下者。

 FEV^/FVC之比率為正常值百，分之三十五以下者。

 氣體交換為正常值百分之二十五以下耆。

41



渴%

 E．肺臟切除一側或以上者。

備註

FEV^   :

通氣功

氣體交

腎臟失

經
之
慢
慢
公
個

理
形
札
弘

弟
能
換
去

常

秒分時肺活量

MVV O

 肺瀰散功能。

能
腎

匕
匕

么
日

需

肩

腎
腎

以
無

腎
並

遺存極度障礙

要醫藥或家人周密照顧

 臟疾病合併尿毒症。

臟疾病肌酸酥廓清試

 下，合併有高血壓或

 進步者。

臟機能遺存顯著障礙

 需家人周密照顧，而

生活無法自

而有下列情

每分鐘在十五

 血，經治療一

生活自理能力

下列情形之一

｜偵

者
化

琢全日

@

叉
每

臥
日

鐘分

無

 C．水

(5)植物人

顧自己

備註:

久性

:大

飲食

植物

生皆

再分

切除

臟病

在十

 者。

尿路

腦功

起居

人因

需仰

 級。，．、

 或無機能。

合併腎機能衰竭肌

六至三十公撮之間

酥廓清試驗

治療三個月

 改造者。

 能嚴重障礙，完全臥床，無法照

 及通便﹁無法與他人溝通。

 障礙嚴重，不論行動，溝通及維

 伏他人，應列入一級殘障，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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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格及行為異常

圜" 對象特質篇

(-)定義:

其生活

活

並妨礙

 □類型及

止依精

山智

 指兒童由於生理、心理或環境因素之影響，莘

 內容、思考方式或行為呈現僵滯或偏差，而召

表現出顯著異於生活常規或年齡發展常態之行房

 已或他人之學習、情緒或人際關係者。

生

特質

神病

匕
匕

么
日

丫丁

(3 '清

汪
行

緒
兒

其
依

 、
方

方
妾

生

方
童

他
附

方

 學分類法，可細分五大類

 面:智能障礙。

面(外顯的)     ^

 力缺陷之異常一如活動過多。

 失常一如攻擊行為。

面:

 或青少年之焦慮異常一如分離的焦慮。

兒童或青少年之情緒異常一如嬰兒之反應性

引撥

刻
其
展
普

板
他
方
遍

展性

工依行

山行

分

面
異

性
生

面
發
發

異
類

常

如異

動作異常

理性異常

么灰

巡

 如暫時性抽搞。

 如口吃、功能性遺尿

 展性異"常-一如嬰兒期自閉症。

 展性異常一如閱讀、

學 二
日

發 、言口

註
叩

常

段兇

 法，有下列各型:

 型:反抗權威、對權威人物充滿敵意、手

 ̂^術不正、鮮有罪惡感、好吵架滋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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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匠紛

 異常者:在情緒上會感受極大的痛苦，

 學習的效率，及人際關係也深受其問題

 行為的影響。

 (3)重度行為異常者:如生活於另一個世界的人一樣，

 他們很難從事學習與處理日常事務。須在隔離的

 環境中，由專門人員長期加以輔導。

七依其行為表現之類別分類:

山人際關係問題:無法與同臍或教師建立或維持良

(4)

刀
焦
緊
社
出
不
白

心
慮
張
會
走
威
日

 物、自私、好責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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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隱、經常哭泣。

 派、結彩 針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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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所謂的

 、偷懶、被動

 事雜亂無章。

童會將其所有的感受內在門

 ，但有的兒童則會將其不吋

的人與物作為訴求的對象

化型兩種:

 :恐懼、胃痛、憂慮、退怯

 :不順從、偷竊、撒謊、打

 常的程度分類，為輕、中、

為異常者:對個人及他

 ，當事人尚能與別人維

 其工作，學習的效率所受到的影響也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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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

 畸習癖:或謂之不良習慣，多與性格發展有關

 常吸允拇指、咬指甲、作異性打扮、沈迷色

 或影片、吸食強力膠、藥物濫用、嗜異味物

 癮或過份偏食等。

 症:合併有認知功能、語言功能及人際社會

 面之特殊精神病理，以致罹患者之社會生活

 著困難之廣泛性發展障礙。

 殘障程度，可分為極重度、重度、中度及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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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口  功能極重度障礙。

 需完全仰賴他人養護、或需要密切監護，否則無

 法生存者。

語言功能中度或經度障

吾盲功能重度或中度障

匕力重度障礙

乏力申度障礙

叨重度:

0社會適應

 礙。

0社會適應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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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適應能力輕度障礙 亡王二亡
口戶

礙障度重極匕
匕

么
日

功 、三口

 經過特殊教育和矯治訓練，通常可發展出 基

 本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但無法發展出工作能

 力，仍需仰賴他人照顧者。

 雖然在家教育的學生，其症狀常是上述各類別中較嚴

 重者，但他們也可能是集合多種輕微障礙於一身，所以特

 地詳細介紹各種障礙特質，方便輔導教師查用，而能隨時

 掌握教學訓練的先機。

 華國(民78)特殊兒童^b理與教育，五南圖書出版

 公司。

 育部特殊兒童第二次全國特殊兒童普查初查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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